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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102 年 9 月 12 日所務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 為提升研究生學術研究風氣、輔助正規課程研習，並增進團隊合作素養、策劃與

執行能力及服務精神，特依據本所研究生入學、修業暨學位考試施行辦法之規定

訂定本細則。 

第二條 本細則所指之「活動」包括由本所舉辦或與其他單位合辦之各種定期、不定期集

會及學術活動。「學術活動」係指學術專題演講或座談會、論文發表會與學術研

討會等，且其主題或專題須與本所教學研究領域有關之活動。外校以及本所於他

校參與舉辦之學術活動，視為本細則所指之「校外學術活動」。 

第三條 本所研究生於修業期間，必須出席並協助辦理上述所列舉之各種活動，每次均以親

自到場簽名為原則。本所另行製發學術活動參與護照，或列為「研習護照」之一部，

研究生於活動結束時由本所辦公室或校、內外主辦單位予以簽證。 
參與校外學術活動應先向本所辦公室申請核備，經所長核定確認為學術活動後，由

辦公室備查，並聯繫主辦單位辦理簽證事宜。 
研究生須於參與學術活動後一週內持相關證明文件至辦公室辦理註記。 

第四條 本所為辦理學術活動，得配合「所學會」組成學術活動工作組，以助教為執行長，

並分設議事、公關、文書、事務等小組，各置若干工作人員，本所碩士班一、二年

級研究生均應參與，承擔辦理學術活動之義務。 

第五條 研究生若因故未能參與辦理或參加活動，除特殊原因得於事後請假外，均須事先以

書面請假單陳請所長核示。參與辦理情況並移請所長及導師列入品德考核及服務學

習獎助評核。 

第六條 為尊重演講者或論文發表人，並期於活動順利進行，研究生參加上述活動，除非有

正當理由且向所長陳明核可外，不得無故遲到或早退。無故遲到或早退逾十分鐘者，

視為缺席。 

第七條 本所研究生無故缺席本所於校內舉辦之重要集會，送請本所所務會議議處之。 

第八條 本所研究生註冊修業期間內，碩士生須參加本所舉辦及與其他單位合辦之學術活動

十五次以上，其中須參加校外學術研討會或論文發表會三次以上，始得申請學位論

文口試。 
在職專班碩士生申請學位論文口試前，須已參加十次以上學術活動，其中得包含校

外學術活動，惟以三次為限。 
非本國籍研究生參與之學術活動不限為校內外及本所主辦或參與辦理者，以至少參

加十場次為原則。 

第九條 本細則如有未盡事宜，由本所所務會議議定後公佈施行。 

第十條 本細則所務會議討論通過後公佈施行，其修訂時亦同。 


